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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阶层说：究竟是本国的还是异国的？

梁剑兵1

摘要：中国 1979 年《刑法》第十条（现行《刑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犯罪三

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惩罚性——本身即蕴含“危害性→

违法性→应罚性”的递进式阶层判断逻辑，构成中国本土的阶层论雏形。以陈兴

良、张明楷、周光权等为代表的“京派刑法学”教授在引进德日“构成要件该当

性-违法性-有责性”三阶层理论的过程中，实质上将本国法典的三特征进行腰斩

与扭曲变形，并贴上异国标签，形成知识变形现象。从意识形态排斥、对四要件

渊源的简化、个人功利驱动、对德日学说的片面倚重以及解构本土体系等五个维

度，剖析了这种理论移植的深层动因与学术风险。既然本土刑法典早已确立三阶

层逻辑，中国刑法学说应以本国法典中的阶层论为本位，而非照搬异国理论，从

而回归法典文本的本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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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关于我国刑法学中犯罪论体系的争论，又在我脑海中翻腾起来。作为

一个旁观刑法学论争和从事法理学教研数十年的已退休教授，目睹这场持续多年

的学术纷争，心中常感五味杂陈。尤其是所谓“阶层论”与“四要件说”的对立，

让我不禁想问：我们争论的这套东西，究竟是本国的，还是异国的？

第一，本土刑法典中的阶层论

在我看来，一个被许多人忽视的基本事实是：阶层论的逻辑，其实早就存在

于我们自己的刑法典之中。

让我们回溯到 1979 年。那部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的第十条，是这样定义犯

罪的：

“一切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破坏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破坏社会秩序，侵犯全民所有的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

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请大家仔细品读这个法条。它清晰地揭示了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第一，社

会危害性（行为对国家、社会、公民权利的危害）；第二，刑事违法性（符合分

则中的 452 个具象构成要件)；第三，应受刑罚惩罚性 （包括但书“情节显著轻

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反之则需处罚）。

以这三个特征，危害性→违法性→应罚性，难道不是层层递进、逐步限缩的

吗？先看行为有无社会危害，再看行为是否违反刑法中的禁止性规范，最后看危

害行为是否达到法律规定的应罚程度，是否具有实质的处罚必要。这本身就是一

种朴素的、天然的阶层式判断逻辑。

因此，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高铭暄先生才是中国刑法学阶层论最早的创立

者与践行者。作为刑法典起草的核心参与者，他在 1979 年就已经“无意中”将

阶层论的思维，镌刻在了中国刑法的基石条文之中。这并非事后附会，而是法典

本身固有的、客观存在的逻辑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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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质疑德日阶层论

明白了上述事实，再看近二十年以来的某些现象，便令人感到啼笑皆非。某

些“京派刑法学”教授们对存在于我们自己刑法典中的阶层论视若无睹，却反倒

要从德国、日本去“进口”一套所谓“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的理

论。这实在是中国刑法学界的一个“世纪性笑话”。

我常常疑惑，陈兴良老师、张明楷老师、周光权老师们，他们难道不知道《刑

法》第十三条（即 1979 年《刑法》第十条）中的犯罪三特征，本身就是阶层式

排列的吗？早在四十多年前，我在法律系学习高老师主编的《刑法学》时，就已

经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对此，我有时不禁会以鲁迅先生的话来感慨：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

揣测某些玩文字游戏的教授们……假洋鬼子么？

他们无视本土法典的既有智慧，转而从异国他乡搬运一套术语体系。他们将

法典中的“社会危害性”偷换为“该当性”，将犯罪客体所蕴含的法益侵害内

容，强行塞入“构成要件”或“违法性”中进行重新解释。其他两阶层则或沿用、

或改造原概念。就这样，一套“德日阶层论”的异国叙事就被构建起来，欺骗刑

法学界达二十多年。这究竟是为了学术的真知，还是另有所图？

第三，答网友问

在法学学术圈里，我的这些言论，自然也引来了不少质疑。一位刑法学研究

生就曾问我：“如果条文真的天然蕴含阶层论逻辑，那么作为起草者的高铭暄为

何要反对阶层论？这只能说明，条文本身是中立的，是后人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

强行对条文进行了‘阶层论’的解读。”

我的回答是：你搞错了。高老先生反对的，从来不是阶层式的思维，而是那

种割裂和破坏“四要件”整全性的做法。他老人家很可能是因为注意力过于专注

地维护“四要件”体系的完整性，以至于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在 1979 年就“无意

中”用阶层论塑造了中国刑法典的犯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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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或许也没有意识到，所谓的“德日三阶层”，实质上就是将我国刑法典犯

罪定义之“三特征”进行“腰斩”和“扭曲变形”后，再贴上一个异国标签的产

物。某些刑法学教授们玩了二十多年的文字游戏，造出“太黄太厚”的大批学术

“成果”，该换到的功利也都换到了。如今，也该是他们退出学术舞台的时候了。

第四，知识是怎样“变形”的？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就长期旁观这场争论。在我的法理学课堂、法

学研究方法论课堂上，我经常以“南马北高”主张的刑法学通说，和“京派刑法

学者”对通说的批判文章作为教学例据。旁观多年，我逐渐看清了后者对前者的

“讨伐”是如何导致“知识变形”的。究其原因与表现，不外乎以下几点：

1. 意识形态的排斥：“京派刑法学者”们对刑法典第十三条关于“无产阶

级专政”等概念在意识形态上的排斥，导致他们根本无视该条文所定义的犯罪三

特征，其理论基础其实根源于贝卡利亚、费尔巴哈以及李斯特的伟大理论。对此，

他们无法直接“讨伐”，只能另辟蹊径。尤其是当他们坚决否认“社会危害性”

这个概念时，很容易让人们产生某种政治化联想……

2. 对四要件渊源的简化：他们仅仅将四要件理论视为源自特拉伊宁的舶来

品，并简单化地认为该理论是刑法典的全部法理基础。其实，从逻辑上看，构成

要件只是一种实务工具，在整个刑法学“四大板块理论”(刑法总论、犯罪论、

刑罚论和罪刑各论)中所占的份额很小，但作用却很重要。

实际上，就“四要件”与犯罪三特征的关系而言，我认为，前者仅用“犯罪

客体”一个要件与犯罪三特征（三阶层）相联接，但是“京派刑法学者”们则完

全忽视了四要件体系以“犯罪客体”为桥梁，在整体上与犯罪三特征进行钩连的

内在关系。

3. 个人功利与语言风格的结合：“京派法学家”们个人学术“创新”的功

利心，与“京腔大话”的语言风格相结合，急于构建一套属于自己的、看起来更

“科学”的体系。

4. 对德日学说的片面倚重：他们过度倚重德日刑法学者（尤其是贝林等人）

作品的翻译，却又往往只能从别人翻译过来的译本中寻章摘句、鹦鹉学舌，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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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某些概念的运用上错漏百出。对此，已有徐澍等多位学者撰文批评。

5. “京派刑法学者”的核心任务：解构本土体系：以阶层论（他们自认的，

实则源于刑法典第十三条三特征）去解构“平面的和封闭的”四要件，将其“五

马分尸”或“腰斩弃市”，是阶层论者二十多年来的主要工作和核心任务。这，

就是我所目睹的“知识变形”。

综上，阶层论持有者无视国家刑法典的既有规定；为反叛恩师而反叛；肆无

忌惮地鹦鹉学舌抄袭德日作业；破坏刑法典中的四要件法理体系数十年；将个人

错误私见强行塞进国家法律资格考试，误人子弟；臆造反智概念；企图误导刑事

审判……凡此种种，正是我此番前来“讨伐”的原因。

结论，后来的异国阶层论如何可行？

在网络上发表这些观点后，一位网名“重庆吉吉”的朋友留言说：“梁老师，

您是我尊重的老师和教授……今天您这个言论确实有些过激了，学术争议正

常……甚至我都怀疑发言者是不是梁老师本人。而且我个人觉得您对阶层化犯罪

评价理论的理解可能有偏差……从法律评价的角度属于什么性质。”

我的回复是：因为你并非用实名上网，所以我无法判断你是否听过我的课。

如果你听过，应该知道，我多年来一直拿某些教授们的各种“破法坏律”、反常

识、反法典的观点在课堂上当反面教材的。

李白有诗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这个比喻或许不十分

恰当，但道理是相通的。既然早在 1979 年，本土刑法典第十条（现行有效刑法

典第十三条）就已经在德日三阶层论之前，确定了本国法定的“危害性”、“违

法性”和“应罚性”三阶层。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的刑法学学说，到底应该以

本国刑法典中的“阶层论”为本，还是照搬异国的“阶层论”呢？

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是本国刑法典中的阶层论。岂有他哉？

2026 年 3 月 4 日 于辽宁大连


